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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10號判決部分不同意見書 

 

楊惠欽大法官 提出 

關於本號判決審查標的之中華民國 98年 5月 27日修正

公布之所得稅法第 114條之 2第 1項第 1款規定（下稱系爭

規定）是否合於平等權保障之審查，本席對於本號判決認系

爭規定牴觸憲法第 7條平等權保障之範圍，不及於營利事業

僅部分為境外股東部分，尚難同意，爰就此部分提出部分不

同意見書。 

壹、系爭規定之簡介 

一、 系爭規定之規範意涵及目的 

本號判決審查標的之系爭規定係規定：「營利事業有下

列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就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責

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一、違反第 66條之 2第 2項、第

66 條之 3 或第 66 條之 4 規定，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

額……致分配予股東或社員之可扣抵稅額，超過其應分配之

可扣抵稅額者。」而誠如本號判決所稱：系爭規定逕以股東

可扣抵稅額帳戶「所記載」之金額與「應記載」之金額間之

差額，命營利事業應補繳差額並予以處罰，其立法理由為「第

1 項明定營利事業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致分

配予股東或社員之可扣抵稅額，超過其應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時，該營利事業應負『補繳稅額』及繳納罰鍰義務之規定」。

「營利事業未依……規定計算可扣抵稅額，致超額分配者，

將造成國庫稅源流失，影響國家資金調度……」（本號判決理

由第 25段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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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兩稅合一制下，營利事業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

額，致股東受有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所以造成國庫稅源

流失，係因下述（1）＋（2）之因素所導致： 

（1）此等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本屬依法尚非可歸入

該營利事業之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金額；亦即就國家而

言，係尚無該等金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下稱營所稅）收入，

卻因該營利事業之錯誤，而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

致有可扣抵稅額之超額分配。 

（2）此等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因原則上最終將分配

予自然人股東用以扣抵其等之應納綜合所得稅（下稱綜所

稅）稅額，從而使國家受有實際上並未收得之營所稅，卻得

由自然人持以申報扣抵其綜所稅之稅捐損失。 

綜上可知，營利事業之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

從而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其真正得利者係最終申報扣抵綜

所稅之自然人股東，故而正本清源之處理方式，自係由營利

事業更正原錯誤分配之可扣抵稅額，將之予以轉正；然此等

作法因需耗費高額之成本，且其成本復與發現錯誤所經過之

時間長短及營利事業之股東人數呈正比。是所得稅法基於稽

徵經濟及營利事業所需耗費成本等之考量，乃採系爭規定之

責令營利事業補繳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金額模式；而此等

立法政策，參諸上述系爭規定之立法理由，其亦呈現係使違

反行為義務之營利事業，補繳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金額，

以填補國家因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所形成稅捐損

失之意旨。 

二、 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所形成之國家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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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於受配者係境內股東或境外股東，係有相當之

差異 

依兩稅合一制施行時期所得稅法（下稱舊制所得稅法）

第 3條之 1、第 73條、第 73條之 2及第 88條規定，於兩稅

合一制下，營利事業之境外股東所獲配之股利係採就源扣

繳，至分配予境外股東之可扣抵稅額，除屬同法第 73條之 2

但書所規定加徵百分之十營所稅之實際繳納稅額，可抵繳上

述之扣繳稅額外，並不生抵繳稅額之情（詳參本號判決理由

第 21段至第 23段）。 

換言之，營利事業之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縱有虛增金

額，並因而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者，此等超額分配予股

東之可扣抵稅額，若係分配予境內股東，其將因最終分配予

自然人股東，而得用以扣抵綜所稅稅額。但若係分配予境外

股東，因此等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原則上係不得用以扣

抵境外股東應納稅額（按，所以稱原則上，係因有上開所述

加徵百分之十稅款之例外情形，而以下說明均係針對原則之

情形為之），從而，國家原則上亦不因營利事業之超額分配可

扣抵稅額予境外股東，致有稅捐損失情事。 

三、 自系爭規定所規範「補繳」之性質觀之，超額分配之

可扣抵稅額，於分配予境內股東或境外股東所存之

差異 

系爭規定所以責令營利事業應補繳其因虛增股東可扣

抵稅額帳戶金額而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金額，係因營利事

業之此等行為將造成國庫之稅額流失；此外，營利事業之超

額分配可扣抵稅額，真正得利者係最終申報扣抵綜所稅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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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股東等情，均已詳如上述。從而可知，超額分配可扣抵

稅額之營利事業，其固有違反「保持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

額正確義務」之行為，然因此所直接關涉者，亦僅屬是否對

營利事業課予行為罰之問題，尚無從因此導出該超額分配之

稅額係營利事業本身之稅捐債務，進而負有納稅責任。故而

就系爭規定之補繳，論者間係存有如義務違反之損害賠償或

懲罰性擔保責任等之不同論點
1
。 

循上述論點，系爭規定之補繳，亦因營利事業超額分配

可扣抵稅額究係分配予境內股東或境外股東，而存有以下所

述之差異： 

（1）如認補繳之性質為營利事業因義務違反之損害賠償，則

系爭規定所應責令補繳（賠償）者，當係指營利事業之

行為所造成損害之金額。是若「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

額，係分配予境內股東，因該「超額」之可扣抵稅額，

最終將由自然人股東持以申報扣抵應納綜所稅稅額，並

因國家並無該超額金額之稅捐收入，從而使國家有稅捐

損失之損害；但若該「超額」係分配予境外股東者，因

境外股東就該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原則上並不得持

以申報扣抵其應納稅額，從而國家並不因之有稅捐損

失，則營利事業即無因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致存有應賠

償之損害。 

（2）如認系爭規定之補繳，性質上屬懲罰性之擔保責任，則

基於擔保責任之從屬性，自應有擔保之主債務存在，擔

保人始有應負之擔保責任。是若營利事業「超額」分配
                                                      
1 依於本案所召開之說明會，專家學者盛子龍教授及關係機關財政部所分別提出之論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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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扣抵稅額，係分配予境內股東，因該「超額」分配

之可扣抵稅額，最終將由自然人股東持以超額扣抵應納

綜所稅稅額，而使該持以扣抵之自然人股東受有利益，

並因而造成國家之稅捐損失，是該超額部分之受益者係

應對國家負返還義務，從而使因系爭規定而負擔保責任

之營利事業，因存有應擔保之主債務，而應負系爭規定

所定之補繳責任。但若係分配予境外股東，因境外股東

就該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原則上係不得持以申報扣

抵其應納稅額，從而國家原則上並不因之有稅捐損失；

此外，境外股東就受配股利之應納稅額，係由營利事業

於分配股利時即先就源扣繳，是境外股東亦無因股利分

配致對國家存有租稅債務；亦即境外股東原則上尚不因

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致對國家存有租稅債務

之情，則於無主債務存在之情況下，應負擔保責任之營

利事業，自亦無因之而有應負之補繳責任。 

貳、系爭規定違反平等權保障之範圍，尚應及於責令補繳超

額分配可扣抵稅額屬分配予營利事業非全部為境外股東

之金額部分 

一、 本號判決就系爭規定是否符合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

障之審查，所採之分類標準 

本號判決就系爭規定之責令營利事業補繳超額分配予

股東可扣抵稅額之金額，所以僅認於營利事業之股東「全部」

為境外股東部分，始牴觸憲法第 7條平等權之保障，除基於

系爭規定之立法理由所指「造成國庫稅源流失，影響國家資

金調度」之目的外，係另「考量立法者為使國家掌握正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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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資料、維護租稅公平、降低稽徵成本及提高稽徵效率，

課以營利事業協力義務而言，系爭規定未區分營利事業是否

全數為境外股東，於營利事業所記載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與

應報列金額不符時，一律要求營利事業補繳差額，其所採分

類標準顯然涵蓋過廣，尚難謂與『造成國庫稅源流失，影響

國家資金調度』及兼顧稽徵效率之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

聯，係對不同之事物為相同之處理而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

於此範圍內，牴觸憲法第 7條平等權之保障。」（本號判決理

由第 25段及第 27段參照）是本席認本號判決就系爭規定是

否違反平等權保障之審查，係以是否造成國庫稅源流失＋稽

徵效率（稽徵成本），作為分類標準。 

二、 關於本號判決所採分類標準之探討 

關於營利事業因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而超額

分配可扣抵稅額，從而致稅捐損失之處理方法，如前所述，

本係應由營利事業予以回溯更正，惟我國所得稅法則以系爭

規定明文規範「責令營利事業補繳」
2
。而基於回溯更正，不

論於稽徵機關或營利事業均需耗費鉅額成本下（詳參後附之

附圖），固足認立法者以系爭規定明文責令營利事業補繳，係

具有稽徵經濟之考量，惟所指之稽徵經濟，核係為避免因採

「回溯更正」方式所需耗費如附圖所稱之鉅額遵從成本，尚

非關於查核營利事業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究係分配予境

內股東或境外股東以及所各分配金額，而須耗費之成本（詳

                                                      
2 關於營利事業之申報錯誤，於稅捐稽徵實務，有申報義務之營利事業尚非不得申請更

正。且觀所得稅法第 114 條之 2 第 3 項：「前 2 項規定之營利事業有歇業、倒閉或他遷

不明之情形者，稽徵機關應就該營利事業超額分配或不應分配予股東或社員扣抵之可扣

抵稅額，向股東或社員追繳。」之規定，亦得佐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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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故對於已明文責令營利事業補繳超額分配可扣抵稅

額之系爭規定，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審查，本席認於分類

標準上，所應著重者應係前開系爭規定立法理由所稱之「國

庫稅額流失」，尚非稽徵經濟或效率之考量。 

三、不論營利事業係全部或部分為境外股東，系爭規定責令

營利事業補繳超額分配予境外股東可扣抵稅額之金額部

分，原則上均係違反平等權之保障 

（一）營利事業超額分配予境外股東之可扣抵稅額，不論該

營利事業之股東係全部或部分為境外股東，原則上均

未因此造成國家之稅捐損失 

承前開〈壹、二、〉所述，營利事業因虛增股東可扣抵

稅額帳戶金額，而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其中分配予境外股

東之金額部分，基於境外股東原則上並不得將受配之可扣抵

稅額用以扣抵其應納稅額，而未因之對國家造成稅捐損失，

亦即此等未形成國家之稅捐損失，係源於超額分配之可扣抵

稅額之受配者為境外股東，是不論為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

營利事業，其股東係全部或部分為境外股東，只要受配者係

境外股東，其原則上並未因此造成國家稅捐損失一節，均相

同。從而，系爭規定未區分營利事業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究係分配予境內股東或境外股東，均責令營利事業補繳全部

超額分配稅額之金額，核係就不同事物而為相同之處理。 

（二）關於系爭規定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審查，稽徵成本

一事應認係不具意義 

關於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營利事業，不論是否有境外

股東？係全部或部分為境外股東？稅捐稽徵機關均須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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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始能得知。而依稅捐稽徵法第 30條第 1項規定：「稅捐

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為調查課稅資

料，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要求提示帳簿、

文據或其他有關文件，或通知納稅義務人，到達其辦公處所

備詢，被調查者不得拒絕。」從而，稅捐稽徵機關於查得營

利事業有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而超額分配可扣抵

稅額情事，如欲再進一步查明此等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是否有分配予境外股東之情，係得依上述稅捐稽徵法第 30條

第 1項規定，要求該營利事業說明，並提供相關分配資料供

稅捐稽徵機關查核；又因營利事業進行之盈餘（股息、股利）

分派，基於就境外股東、境內股東本有開立扣繳憑單、股利

憑單之別，可知營利事業亦係握有其股東究屬應開立扣繳憑

單之境外股東或應開立股利憑單之境內股東之相關資料；並

佐以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下稱減免處罰標準）第 7

條第 3 款：「依所得稅法第 114 條之 2 規定應處罰鍰案件，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減輕或免予處罰：……三、營利事業超

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或不應分配可扣抵稅額而予分配者，其股

份係由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

外之營利事業持有之部分，免予處罰。」之規定，應足認核

算營利事業超額分配予境外股東之可扣抵稅額，尚非係困難

而須耗費高額稽徵成本之事
3
。 

另營利事業超額分配之可抵稅額是否全部分配予境外

                                                      
3 減免處罰標準係財政部依稅捐稽徵法之授權所訂定發布，而財政部既已於減免處罰標

準第 7 條第 3 款明定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予營利事業之境外股東部分之金額

係屬免罰，則稅捐稽徵機關自須核算出此免罰部分之金額，始得據以認定課以 1 倍以下

罰鍰之基準金額。從而，應得據之而認此金額之核算，尚非困難且須耗費高額之成本者，

否則財政部應不會為此等免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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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本須先就該營利事業對股東之盈餘分配究係開立扣繳

憑單或股利憑單等情，進行全面性之調查，並為相對應資料

之稽核，始得以確認。是於營利事業有無境外股東、全部或

部分為境外股東等節之釐清，就調查方法及程序言，其等間

實無甚差異，且此等稽徵成本，亦非以系爭規定規範之補繳

制所欲避免之鉅額遵從成本（詳附圖）。 

此外，系爭規定就營利事業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未

區分究係分配予境內股東或境外股東，而予以合理之差別待

遇，即就此等差額之金額，均一律責令營利事業補繳，若認

其中責令補繳分配予境外股東之金額部分，係違反平等權保

障意旨而違憲，則不論該營利事業係全部或部分為境外股

東，其法律效果均僅係認稅捐稽徵機關依系爭規定責令營利

事業補繳之金額，原則上不得包含分配予境外股東之可扣抵

稅額之金額。至於超額分配予境內股東之可扣抵稅額，不論

是分配予境內個人股東或境內營利事業股東即附圖之〈a 及

乙〉之金額，均仍依系爭規定（即現行制度）責令營利事業

即附圖之甲公司補繳，亦即尚非認現行系爭規定之補繳制係

屬違憲，而只能按回溯更正制辦理。申言之，營利事業縱屬

有部分為境外股東及境內股東之類型（如附圖之甲公司），因

稅捐稽徵機關仍應依系爭規定責令營利事業補繳超額分配

予境內股東可扣抵稅額之金額，而尚不生此部分之超額分配

可扣抵稅額須回溯更正，致生如附圖所示之鉅額遵從成本情

事。 

(三)小結 

綜上所述，營利事業超額分配予境外股東之可扣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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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不論該營利事業之股東係全部或部分為境外股東，原則

上均未造成國家之稅捐損失；且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營利

事業，不論其股東係全部或部分為境外股東，就此等相關事

實之查核，其稽徵成本亦均相當，且此等查核成本亦非採取

系爭規定之責令營利事業補繳制所欲避免之鉅額遵從成本，

而於系爭規定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審查，應認係不具意

義。從而，本席認除依舊制所得稅法第 73 條之 2 但書規定

之可扣抵稅額外，系爭規定未區分營利事業超額分配之可扣

抵稅額，究係分配予境內股東或境外股東，均依超額分配可

扣抵稅額之金額，一律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就其中關於

責令補繳超額分配予境外股東可扣抵稅額之金額部分，核係

就不同事物卻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牴觸憲法第 7條平等權

之保障。惟本號判決卻僅就系爭規定於營利事業為全部境外

股東，其責令營利事業補繳超額分配予境外股東可扣抵稅額

之金額部分，始認牴觸憲法第 7條平等權之保障，就所未及

於營利事業僅部分為境外股東部分，本席尚難同意。 

叁、期待相關機關更全面性並及時之作為，俾得更有效落實

納稅者權益之保護─代結論 

系爭規定係因我國所得稅法採行兩稅合一制，於 86 年

12 月 30 日所制定公布；然 98 年 11 月 6 日修正發布之減免

處罰標準第 7條即針對「依所得稅法第 114條之 2規定應處

罰鍰案件」於第 3款規定：「三、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

額或不應分配可扣抵稅額而予分配，如其股份係由非中華民

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百

分之百持有，免予處罰。」同條款嗣於 105年 1月 15日復修

正發布為「三、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或不應分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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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抵稅額而予分配，其股份係由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或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持有之部分，免予處

罰。」換言之，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不論受分配

之股東係境內股東或境外股東，依所得稅法第 114條之 2第

1 項規定，稅捐稽徵機關除應依該條項前段規定，責令營利

事業補繳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金額外，尚因同條項後段

「並按超額分配之金額，處 1倍以下之罰鍰」之規定，亦會

對營利事業處以超額分配金額之 1倍以下之罰鍰（原規定為

1 倍之罰鍰，嗣於 98 年 5 月 27 日修正公布為 1 倍以下之罰

鍰）；嗣因上述減免處罰標準之先後修正發布，而使營利事業

不論係全部為境外股東或部分為境外股東，就超額分配可扣

抵稅額予境外股東部分之金額，均得免為所得稅法第 114條

之 2第 1項後段規定之處罰。 

惟減免處罰標準係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2 第 2 項規

定之授權而訂定，又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2係規定：「（第 1

項）依本法或稅法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其情節輕微，或漏

稅在一定金額以下者，得減輕或免予處罰。（第 2項）前項情

節輕微、金額及減免標準，由財政部定之。」可知，減免處

罰標準係針對應處罰鍰之行為，就情節輕微或漏稅在一定金

額以下者，所訂定罰鍰之「減或免」之標準。而觀諸減免處

罰標準之整體規範體例，並衡酌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金

額，其個案情節係各殊，且就營利事業而言，其核屬行為義

務之違反，雖系爭規定責令補繳超額分配之金額，但如上所

述，並非因營利事業自身有漏稅之行為，是上述減免處罰標

準第 7 條第 3 款之免罰規定似僅得歸類至「情節輕微」。然

此等行為何以係情節輕微，且係輕微至宜予免罰，本席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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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基於前開所述之「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予境外股東，就國

家而言，原則上並無稅捐損失」之意旨。 

承前所述，營利事業因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

而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係營利事業之違反義務行為，本得

對之課以行為罰，至系爭規定之補繳，性質上則屬營利事業

義務違反之損害賠償或懲罰性擔保責任，是超額分配予境外

股東之金額，雖因原則上未致國家稅捐損失而不應責令營利

事業補繳，但仍應課以行為罰。從而，本席揣測上開減免處

罰標準第 7條第 3款之免罰規定，或係於發現系爭規定責令

補繳超額分配予境外股東可扣抵稅額之金額部分係具疑義

後，為符租稅公平及避免爭議，乃雖免除所得稅法第 114條

之 2第 1項後段所定罰鍰之處罰，但仍以系爭規定之責令營

利事業補繳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金額，而實質上替代超額

分配稅額之金額之 1倍罰鍰（行為罰）。申言之，此等迂迴之

處理方式，固具個案之實質面功能，然此等便宜作法，本席

認不僅不應影響法規範（系爭規定）是否違憲之審查，且彰

顯租稅法規在立法規劃及定制時之周延度問題。 

故而，雖兩稅合一制已經落日，但本席仍期待得因本號

判決之審理，有關機關除於立法時應為更全面性之考量外，

於面對問題時，更應及時尋求根本解決之道，俾得更有效落

實納稅者權益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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